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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陳報證據事：

本案原聲請書以前述重要關 #性珪論，將新北市以外之其他 2 i 梱直轄 

市 、縣 （市 ）之代理教師敘薪自治法規併案聲請解釋。近日因部份直轄市、 

縣 （市 ）修正代珪教師敘薪自治法規，修正聲請標的如 T  :

15 —、本案聲請人原因案件遶枏新北市政府教育局105年8月22日新北教人

芋 第 iUJ)ib8沈 m 規函玎萸之新北甲政肘敎芳局所靨公立学校暨幼兒囿

代理教師敘薪基準表（附件卜丨，以>.簡稱系爭基準表），新北市政府

^  & jê iux ^  7 K Ai n 紐 ■ 人 全 隹  irtjUAiiV7iVi?法老，法•福• +

25

沿主r 附故U  'w 就憲法解釋實務而言，聲請人於行政程序中適用舊 

法規，但於後續救濟或釋憲程序進行中法規修正，但修正前後法規實 

質規範並未變更者，大法官釋憲慣例均以新、舊法規併案審查方式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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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第185條之4規定：『黧駛動力交通工具綮車，致人死傷而逃逸者， 

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1&2年6月11日修正公布同條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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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保障教育工作者生活及第 1 0章中央與地方關係之之違憲狀態，故聲

請人聲請將新、舊版系爭基準表併案進行違憲審查。

二 '另近日查證本案適用法規尚有新北市政府教育局辦理所屬公立學校暨  

幼兒園敘薪作業須知，亦一併將該作業須知 106年版第 5 頁（附 件 1 - 5，

5 本案原處分作成時適用之版本）及 1 0 9年版第 6 頁 （附 件 1 - 6，目前最

新版）併案聲請違憲審查。

三 、南投縣政府 1 1 0年 1 月 2 8 日府教學字第 1100026316號 函 修 正 「南投 

縣立中小學暨附設幼兒園兼任代課及代理教師聘任實施要點」，但涉及 

代理教師敘薪之第 1 0點 並 未 修 正 ，不另行檢附修正條文。

1〇 四 、屏東縣教師敘薪作業手冊 1 1 0年 4 月版修正代理教師敘薪引用法令條  

文 ，但發文字號不詳（附 件 1 1 -2)。

五 、雲林縣政府 1 1 0年 1 月 2 5 日府教學一字第 1102408030號 函 修 正 「雲 

林縣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兼任代課及代理教師聘任補充規定」，惟本次 

修正涉及代理教師敘薪之第 1 0點 並 未修正，不另行檢附修正條文。

15 六 、臺東縣政府 1 1 0年 3 月 5 曰高府教學字第 1100038973號號函修正广臺 

東縣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兼任代課及代理教師聘任實施要點」，惟本次修 

正涉及代理教師敘薪之第 1 0點 並 未修正，不另行檢附修正條文。

七 、金 門 縣 1 0 9年 1 2 月 2 1 日府教學字第 1090114826號 函 修 正 「金門縣國 

民中小學兼任代課及代理教師跨任實施要點」，维本次修正涉及代理教  

2L* _ 敖 薪 之 苐 點 並 未 修 正 ，不另行檢附修正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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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T •、有修正的部份在附表 2 中以紅色文字表示；綠色表示有修正但未修改  

二 敘薪相關規定，此份不檢附新版條文）

另 1 0 9年 S 月 28 S 聘 任 辧 法 第 1 6 條 苐 i 項 第 2 款 修 正 條 文 ：r 兼 任 、 

K 課及代！ 敦 師 之 待 运 息 疋 舍 下 ■ 二 - - 汽 • 分 本 站 （年 功 薪 ）' S  

给 及 獎 金 3 種 。」，S /表，欠 修 正 條 文 增 列 代 理 教 _適 用 年 功 薪 相 關 規 定 ，依_



其修正意旨並未排除代理教師適用職前年資提敘之規定。目前已完成修法 

之 1 0個地方主管機關並未配合修正代理教師不採計職前年資提敘之規定， 

有違反中央法規之情形（其中臺中市僅高級中等學校代理教師得採計職前  

年 資 提 敘 ，國令小及幼兒園代理教師仍不採計）。

_ 丨 _ 4 . ^  i  為 1 _ ■ _ * — ■ ■ M J  ■ ■ • —̂ - * ■

附 仵 i-4:新北▼政肘教貧局 1U8 牛 / 月 日 析 ; it裒 人 芋 弟 lU8141b/J)Z 策;

10 附 件 1-5:新北市政府教育局辧理所屬公立學校暨幼兒園敘薪作業須知（i06 

年 版 第 5 頁）

附 件 i- 4 :新北市政府教育局辦理所屬公立學校暨幼兒園敘薪作業須知（109 

年 版 弟 b 貝）

附 件 11-2 :屏東縣教師敘薪作業手冊 1 1 0年 4 月 修 正 版 （節錄代理教師部 

15 份 ）

(以上均為影本）

此致

司 法 院 公 鑒

4 校 丄 L 办 你 T t 从 把  ，

20 中 華 民 國 0 年 5

聲請人 張凱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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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各 直 轄 市 、縣 （市 ）主管機關訂定之代理教師敘薪自治法規違憲情形彙整表

附件編號 法規名稱 違憲4’亍為類型

A B C D E 其他

附 件 1-1 新北市政府教育局所屬公立學校暨幼兒園代理教師敘薪基準  

表備註 3 ( 1 0 5年 8 月 2:2日版本，聲請人原因案件適用版本）

〆 〆 〆 〆 〆

附 件 1-3 新北市立高中職及國民中小學兼任代課及代理教師聘任補充  

規 定 （1 0 9年 1 0月 2 3 曰修正）第 1 0點

〆

附 件 1-4 新北市政府教育局所屬公立學校暨幼兒園代理教師敘龢基準  

表備 註 3 ( 1 0 8年 7 月 3 1 日版本，目前最新版本）

v" 〆

附 件 1-5 新北市政府教育局辦理所屬公立學校暨幼兒園敘薪作業須知  

第 5 頁 （1 0 6年 8 月 2 5 日版本，聲請人原因案件適用版本）

/ 〆 〆 〆

附 件 1-6 新北市政府教育局辦理所屬公立學校暨幼兒園敘薪作業須知  

第 6 頁 （1 0 6 9年 8 月 2 8 日版本，目前最新版）

v" 〆 〆 〆

附件 8-2 宜簡縣政府所屬各級學校及其附設幼兒園代理教師敘薪簡表  

( 1 0 8年 1 2 月 5 曰修正）備 註 4

〆 〆 ? 1 0 9年 7 月 2 4 日陳報 

狀 （5 ) 新 增 ，取代附 

件 8 〇

附 件 9-5 花蓮縣縣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兼任、代課及代理教師聘任補 〆 ? ?» ? 1 0 9年 5 月 1 4 日陳報

4



附件編號 法規名稱 違憲4兮為類盤

A B C D E 其他

充規定第 7 點 （1 0 9年 9 月 1 7 曰修正版） 狀 （3 ) 新 增 ，取代附 

件 9-1〜9-3 。

附 件 10-1 南投縣立中小學暨附設幼兒園兼任代課及代理教師聘任實施  

要 點 （1 1 0年丨月 2 8 日修正版）第 1 0贴

✓ 〆 ? ?
>

附 件 10-2 南投縣政府所屬各級學校代理教師敘薪標準表 /

附 件 11-2 屏東縣教師敘薪作業手冊（1 1 0年 4 月版） 〆 〆 聘期令取得教師證改  

敘朔自教師證核發日  

生 效 ，優於教師待遇  

條例施行細則第 6 條 

規 定 。

附 件 12-1 苗栗縣政府所屬各級學校校長'•教師、代理教師及運動教練 

敘薪注意事項附表 4

〆 〆 ?
• 具有修畢師資職前教  

育課程證明之大學畢  

業生不限類科均可以  

1 8 0元 起 敘 。

附 件 12-2 苗 栗 縣 縣 立 國 民 中 學 兼 任 代 課 代 理 教 師 聘 任 實 施 辦 法 第 〆

5



附件編號 法規名稱 違憲行為類型

A B C D E 其他

9〜1 0條

附 件 B 桃園市中小學兼任代課及代理教師聘任實施要點第 9 點 〆 ?
>

? ?
• 1 .  高中與國中小採用 

不 同 規 定 ，違反憲 

法 第 7 條平等原

則 。

2 .  自 創 「職前最高等  

級欽薪法」 ，與其 

他縣市完全不採計  

職 前 年 資 狀 況 不

同 。

附 件 14-2 高雄市政府教育局所屬各級學校代理教師起敘薪級簡要表 〆 〆 ?

附 件 14-3 高 雄 市 政 府 教 育 局 1 0 4 年 7 月 1 6 日 高 市 教 人 字 第  

10434730200 號函

?

附 件 14-4 高雄市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兼任代課及代理教師聘任補充規  

定 （1 0 9年丨0 月 7 日修正版）第 1 0點

1 0 9年 7 月 2 4 日陳報

狀 （5 ) 新 增 ，取代附



附件編號 法規名稱 違憲行為類型

A B C D E 其他

件 14-1 。

附 件 15-1 基隆市政府所屬各級學校代理教師敘薪簡要表 〆 〆 〆 /

附 件 15-2 基隆市政府 1 0 1年 3 月 2 8 曰基府人力壹字第 1010151442號

函

〆 〆 〆 / 〆

附 件 16 連江縣中小學兼任代課及代理教師聘任補充規定第 1 3點 〆 〆 〆 ? ? 僅採計該縣宮光鄉及  

東 引 鄉 之 職 前 年 資 ， 

但最高只採計至第 21 

級 2 9 0 薪 點 ，對起敘 

3 3 0 薪點之博士學歷  

代理教師無法發揮鼓  

勵留任之效果。

附 件 17 雲林縣縣立高級中學暨國民中小學兼任代課及代理教師聘任  

實施補充規定（1 1 0年丨月 2 5 日版）第 1 0點

〆 〆 ? ?
龜

附 件 18 新竹市公立學校教師敘薪標準作業手冊 〆 〆 ?

附 件 19 新竹縣政府所屬學校兼任代課及代理教師聘任實施要點第 〆 ?

7



附件編號 法規名稱 違憲^丨亍為類型

A B C D E 其他

1 2點

附件 19-2 新竹縣政府所屬學校代理教師敘薪標準 〆 〆 1 0 9年 6 月 1 9 日補充 

聲 請 書 （2 ) 新 增 。

附件 20 嘉義市所屬公立國民中小學校兼任代課及代理教師聘任實施  

要 點 第 1 0點

〆 〆 〆 〆 〆

附件 21-2 嘉義縣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兼任代課代理教師及教學支援工 

作人員聘任補充規定（1 0 9年 9 月 1 5 日修正）第 1 2點 （修 

正法規名稱但第 1 2點来修正）

〆 〆 〆 〆 1 1 0年 1 月 2 2 日陳報 

狀 （9 ) 新 增 ，取代附 

件 2 1 。

附件 22 彰化縣各級學校代理教師敘薪薪級簡表 〆 〆 該縣聘期内取得教師  

證 不 辦 理 改 敘 ，但學 

術 研 究 費 由 8 折支給 

改 為 全 額 支 給 ，並以 

資料繳交至學校曰生  

效 。因硕士及博士起  

敘等級有無教師證均

8



附件編號 法規名稱 違憲行為類型

A B C D E 其他

相 同 ，僅大學學歷受

影 響 。

附件 23-1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所屬各級學校代理教師敘薪標準表 〆 ? 尚 未 廢 止 ，但目前已  

無適用對象。

附件 23-2 臺中市立高級中等學校兼任代課及代理教師聘任補充規定  

( 1 0 9年 9 月 2 5 日修正版）第 1 1點

9 高中與國中小採用不  

同規定，違反憲法第 7 

條平等原則。

附件 23-3 臺中市國民中小學及公立幼兒園兼任代課及代理教師聘任補 

充 規 定 （1 0 9年 9 月 2 5 日修正版）第 1 1點

〆 〆 〆 ? 國中小代理教師於聘  

期内取得教師證得申  

請 改 敘 ，幼兒園代理  

教師於聘期内取得教  

師證是否可改敘未說  

明 ？

附件 24 臺東縣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兼任代課及代理教師聘任實施要點 

( 1 1 0年 3 月 5 曰版）第 1 0點

〆 9

9



附件編號 法規名稱 違憲行為類型

A B C D E 其他

附件 25-2 臺南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兼任代課及代理教師聘任補充規定  

( 109年 11 月 2 4 曰修正）第 7 點

V 〆 〆 ? ?

附件 26 澎湖縣政府所屬中等以下學校代理教師敘薪基準一覽表 〆 〆 〆

附件 27-1 金門縣國民中小學兼任代課及代理教師聘任實施要點第 11 

點

〆

附件 27-2 金門縣中小學代理教師薪級表 〆

附件 28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所屬高級中等以下學校代理教師敘薪基準  

一覽表

違憲類型代碼：

A  :違反憲法第 2 3條及釋字第 7 3 8號解釋地方自治法規之法律保留原則，限制人民權利義務之重要性事項未經地方  

議 會 以 「自治條例」規 定 ，違反者共 2 2縣 市 。

B :限制採計職前年資敘薪，違反者共 2 0縣 市 。

C :聘期中取得較高學歷不得改敘，違反者共 1 2縣 市 （另 有 3 縣市未明訂是否得改敘，需待實際個案發生時由地方  

主管機關個案解釋） 。



D :聘期中取得教師證不得改敘，達反者共 6 縣 市 （另 有 7 縣市未明訂是否得改敘，需待實際個案發生時由地方主  

管機關個案解釋） 。

E :申請改敘以主管機關核定日期為生效曰，違反者共 5 縣 市 （另 有 1 0縣市未明訂改敘生效曰，需待實際個案發生 

時由地方主管機關個案解釋） 。 （改敘生效曰期非屬法律執行之技術性或細節性事項，若無法律授權應類推適用教  

5 師待遇條件施行細則第6 條以申請日生效，有 C 、D 限制不得改敘之縣市亦視為違反本項） 。

〆：代表確定違反該項規定。

? :表示自治法規内未明訂此狀況之處理方式，需待實際個案發生時由地方主管機關個案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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